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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F_91_E5_BB_BA_E8_c55_88253.htm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设施验收管理办法（2002年10月14日水利部令第16号公布 根

据2005年7月8日水利部令第24号《水利部关于修改部分水利

行政许可规章的决定》修改） 第一条 为加强开发建设项目水

土保持设施的验收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及其实施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编制水

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的验收。 编

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的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的验收

，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条 开发建设项目所在地的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水土保持方

案实施情况和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四条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经验收合格后，该项目方可正式

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

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负责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工作的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

部门按照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审批权限，负责项目

的水土保持设施的验收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

主管部门组织完成的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材料，应当报上一级

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六条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

范围应当与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一致。水土保持

设施验收工作的主要内容为：检查水土保持设施是否符合设

计要求、施工质量、投资使用和管理维护责任落实情况，评

价防治水土流失效果，对存在问题提出处理意见等。 第七条 



水土保持设施符合下列条件的，方可确定为验收合格： （一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手续完备，水土保持工程

设计、施工、监理、财务支出、水土流失监测报告等资料齐

全； （二）水土保持设施按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和设

计文件的要求建成，符合主体工程和水土保持的要求； （三

）治理程度、拦渣率、植被恢复率、水土流失控制量等指标

达到了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和批复文件的要求及国家和地方

的有关技术标准； （四）水土保持设施具备正常运行条件，

且能持续、安全、有效运转，符合交付使用要求。水土保持

设施的管理、维护措施落实。 第八条 在开发建设项目土建工

程完成后，应当及时开展水土保持设施的验收工作。建设单

位应当会同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依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

案报告书、设计文件的内容和工程量，对水土保持设施完成

情况进行检查，编制水土保持方案实施工作总结报告和水土

保持设施竣工验收技术报告（编制提纲见附件）。对于符合

本办法第七条所列验收合格条件的，方可向审批该水土保持

方案的机关提出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申请。 第九条 国务院水行

政主管部门负责验收的开发建设项目，应当先进行技术评估

。 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验收的开发建设项目，可以根据

具体情况参照前款规定执行。 地、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验收的开发建设项目，可以直接进行竣工验收。 第十条 技术

评估，由具有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咨询评估资质的机构承担。 

承担技术评估的机构，应当组织水土保持、水工、植物、财

务经济等方面的专家，依据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文件

和水土保持验收规程规范对水土保持设施进行评估，并提交

评估报告。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在受



理验收申请后，应当组织有关单位的代表和专家成立验收组

，依据验收申请、有关成果和资料，检查建设现场，提出验

收意见。其中，对依照本办法第九条规定，需要先进行技术

评估的开发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在提交验收申请时，应当同

时附上技术评估报告。 建设单位、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监测报告编制单位应当参

加现场验收。 第十二条 验收合格意见必须经三分之二以上验

收组成员同意，由验收组成员及被验收单位的代表在验收成

果文件上签字。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自受理验收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验收结论。对验收

合格的项目，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作出验收结论之日起十

日内办理验收合格手续，作为开发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的重要

依据之一。 对验收不合格的项目，负责验收的水行政主管部

门应当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整改，直至验收合格。 第十四条 分

期建设、分期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开发建设项目，其相应的

水土保持设施应当按照本办法进行分期验收。 第十五条 水土

保持设施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后，建设单位或经营管理单位

应当加强对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和维护，确保水土保持设施

安全、有效运行。 第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水土保持设施未建

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主体工程已投入运行的，由

审批该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完

建有关工程并办理验收手续，逾期未办理的，可以处以一万

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七条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

有关费用，由项目建设单位承担。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水利部

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2002年12月1日起施行。附件1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工作总结报告编制提纲 一、前言 有关工



程、水土保持方案报批、实施过程情况简介。 二、主体工程

及水土保持工程概况 1、主体工程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主要

建设内容，有关设计文件批复、调整过程。 2、水土保持方

案报批过程，主要建设内容、建设时限、投资概算，水土保

持方案中确定的防治措施设计落实、调整情况。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